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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8 月 1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10 亿。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
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图：资深大律师罗伯特•杜博乐先生（Robert Dubler SC）
认为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控江大潮，令人振奋，鼓舞人心。

【明慧网】澳大利亚资深律师杜博乐先生

（Robert Dubler SC）日前表示：中国人民就是应

该在自己的国家控告江泽民，任何人不可凌驾于

法律之上。他说，“这（控江大潮）令我非常振

奋，我觉得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发展趋势。”他

表示期待看到更多更好的发展势头。 

杜博乐大律师对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法有扎

实的研究与丰富的经验，多次为国际人权案件无

偿辩护。目前他正在撰写有关反人类罪的法律书

籍。他曾先后在纽省高等法院和澳洲最高法院的

“周永康案件”和“诉江案”中为法轮功学员担

任出庭辩护律师。 

杜博乐说：无论案件是在控告谁，就目前这

种民间自发的控告大潮，它在不断的传递出一个

信息：这种罪行是不可接受的。 

杜博乐大律师还表示：中国人民用他们自己

表决通过的法律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就是应该

被受理的。目前我们期待的重点是，希望看到中

国法制系统如何能运用适当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这

些案件，这应该引起关注。他还鼓励法轮功学员：

希望他们坚定不移的践行控江法律程序，更希望

中国的控江大潮向更好的趋势发展并取得成功！

杜博乐大律师对目前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民

众同时在各地控告江泽民现象也表达了他的看

法。他说：我觉得这显然是非常好的现象。来自

世界不同地区的很多压力会很

有用。我理解这种利用全球刑

法体制控告江泽民是个好主

意，这会让他明白：对他们这

种人来说世界不留存罪犯避风

港！这种人，哪怕你是前国家

元首都必须明白：由全球各地

发起的法律行动旨在让他们

感到举步为艰，他们的出访

将被受限制，他们在其它国

家将不被该社会接纳，这一

切都给他们增加压力，希望

这将会起到震慑他们的作

用！”◇ 

王宇律师在“建三江案”中要求归还辩护权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

十五日，欧洲议会资深人权委员

会议员克劳斯•布赫纳先生在欧

洲议会总部布鲁塞尔发出特别

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

释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大陆

知名维权女律师王宇，并强烈谴

责了中共政权持续非法大肆抓

捕和迫害众多大陆维权律师和

社会维权人士的行径。他并呼吁

国际社会支持诉江浪潮。 
“无法容忍的中国人权状况” 

他以《无法容忍的中国人权

状况》为大标题，以《强烈谴责

在中国发生的对中国知名维权

律师王宇的人权侵害》为副标题

开篇写道：“由中共政权发起的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迫害中国维权律师的浪潮在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王宇那里开始了。上一个星

期四的凌晨，她在其北京的家中遭到抓捕。在

过去的一周里，很多律师事务所的共 100 多位

中国律师和社会活动人士已经失踪，遭到国安

警察的抓捕或者传唤。” 

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王宇等律

师非常的了不起 
布赫纳议员在声明中指

出，在王宇律师被抓捕的一个

星期以前，仅仅因为她在庭上

为几个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

护，她被施予暴力并被赶出了

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但是，这

并不是王宇律师第一次为法轮

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他还表示，“我们认为这些

律师为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所做出的努力非常的了

不起。所以，今年二月份，在

他们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的过

程中，就有来自几个欧洲国家的

二十多位欧洲议会议员愿意通

过联署致信给中国驻德大使和

国内当局来支持这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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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二

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

云南省昆明市罗民湖、朱玉莲、李

世霞、邓桂英、高琼仙、吕长英等

六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日前将控告

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分别寄给最高检察院或最高法院。

通过上网查询两高都已签收。 

六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控告

状当中陈述：法轮大法至今已弘传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

人身心受益。我们修炼前一身的病

痛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们身心的健

康和快乐，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于

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江泽

民在任职期间对法轮功信仰群体

实施的灭绝政策，对我们这样的老

人也不放过。被关押、被劳教使我 

们和亲人十六年都在痛苦和担惊

受怕中煎熬。正是在江泽民策划、

指挥下，才导致我们遭受了难以承

受的绑架、关押、劳教和判刑等迫

害，致使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巨大的

伤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捍

卫公民的合法权利，更为中华民族

免于沦陷道德崩溃的泥淖，要求最

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

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六位法轮功学员叙述

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罗民湖女士，今年五十二岁，

曾被非法判刑三年、遭绑架一次、

抄家一次。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早，我正在昆明一软件公司上班，

昆明西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将我绑

架走，他们抄了我的家，当天晚上

把我绑架到昆明西山区看守所。后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我上诉，早上

交了申诉，下午来了两个人自称高

院的，说是维持原判，我说我没犯

罪。他们说：你是没犯罪，我们给

你一份东西，你要签字。于是我就

在他们手指的地方签字。签完字，

他们就把判决书给我，我一看这不

是欺骗吗？说我没犯罪，却诱骗我

签字，判我三年徒刑。” 

朱玉莲女士，今年五十二岁，

曾被非法判刑二年，遭绑架四次、

抄家一次、关洗脑班一次。 

“二零零八年二月，我向当地

民众赠送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

架，后被非法判刑两年，二零零八

年十一月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

监狱。到监狱后，我每天被逼迫坐

小板凳，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

整整十六个小时，每天只让上四次

厕所，还要逼迫我写所谓的思想汇

报，强制放弃信仰。四个月后我被

逼做奴工，缝钱包，串珠绣，每天

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半，做不完还

要罚。” 

李世霞女士，今年六十七岁，

曾被绑架四次。 

“第一次被绑架是在二零零

零年四月四日，我一早到云南省委

反映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结果

被绑架到菊花村派出所，非法审问、

按手印后才让我回家。最后一次是

二零一四年十月，我们在昆明官渡

区大冲村遭人恶告，被绑架到水海

子派出所强行照像、登记，逼供两

个小时。” 

邓桂英女士，今年七十二岁，

曾被非法判刑三年、绑架四次、抄

家一次。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下

午，昆明市中院对我和朱玉莲非法

开庭，当庭对我诬判三年，朱玉莲

两年。我们都要求上诉。然而云南

省高院依然维持原判。在云南省第

二女子监狱，我被强制做奴工，缝

钱包，串珠绣，每天早上六点到晚

上十点半，做不完还要罚。我在监

狱两年多的时间只给洗了三次被

子。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我才从

监狱获释。” 

高琼仙女士，今年七十三岁，

昆 明 六 名 老 年 法 轮 功 学 员 控 告 首 恶 江 泽 民

被绑架二次，抄家一次，曾被非

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向村

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保安恶

告遭绑架，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

每天被强制做奴工：粘纸袋。后

我被劫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

法劳教三年。劳教所狱警上午对

我强制洗脑，逼我放弃信仰、写

不修炼的保证；下午逼我干奴工：

挑大粪、清垃圾、扫大街、做手

工、串珠子、挑布帘。” 

吕长英女士，七十四岁，曾

被绑架二次。 

“我叫吕长英，是昆明粮食

局退休职工。我从小体弱多病、

疾病缠身，对生活失去信心。一

九九八年，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

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

做人，学法轮功不长时间，我就

无病一身轻。我非常感谢李洪志

师父和大法的救度之恩，使我对

生活从新充满了希望。可是一九

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手中权

力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

害，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

使亿万世人被毒害。多年来我经

常被派出所警察骚扰，被谎言欺

骗的世人恶意举报，还曾两次被

绑架、逼供。”◇ 


